
附件一 

交通部觀光署補助旅宿業穩定接待國際旅客服務量能申請書

觀光旅館 

旅館 

民宿 

名 稱 

地 址 

房 間 數 間 

營業狀態 申請時為營業中：□是 □否 

公司 

事業 

名 稱 

地 址 

統一編號 

代表人 

經營者 

姓 名 

身分證號 

檢附文件 

1. □觀光旅館業營業執照 或□旅館業登記證影本
2. □民宿登記證影本及商業登記或稅籍登記證明文件
3. □勞工保險、就業保險或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投保單位被保

險人名冊 

4. □員工清冊
5. □薪資證明文件
6. □勞動契約
7. □切結書
8. □領據
9. □指定匯款帳戶存摺影本
10. □其他經本署公告指定之文件

勞工保險、就業保險

或勞工職業災害保險

投保資料 

投保單位(公司/事業或民宿)名稱： 

保險證號： 

同一投保單位經營其他旅宿名稱： 

申請金額 元 

計算公式 
[( 人* 個月)+( 人* 個月)+( 人* 個月)]*5,000元 

※每家旅宿申請獎助總人數不得逾房間數1/8 

指定匯款帳戶 

金融機構：  銀行  分行 

戶名： 

帳號： 

聯絡窗口 部門 姓名 

聯絡電話 

e-mail 

※獎助申請期間：112年10月1日至114年5月31日（以郵戳為憑）。 

申請人（公司/事業或民宿名稱）： （蓋章） 

代表人或經營者: （蓋章或簽章） 

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


